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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6_B7_B7_E

5_90_88_E9_94_80_E5_c46_77514.htm 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条规定，从事货物的生产、

批发或零售的企业，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（包括以从事

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、

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）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

、征收增值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

非应税劳务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（2）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增值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[（94）财税

字026号]又专门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

则》第五条中“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

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”的混合销

售行为，应视为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的货物销售额进行了明

确：“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

劳务”，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

业额的合计数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％，非增值税应税劳

务营业额不到50％。 （3）（94）财税字026号规定，从事运

输业务的单位与个人，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销售货物

的混合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